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０１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８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

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起停牌，预计停牌

３０

天。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

定，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

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

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２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２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临时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因有重大事项正在筹划并可能影响股价，为

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

申请，焦作万方（

０００６１２

）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起临时停牌，停牌期间预计

不超过

３

个交易日。 在公司相关信息披露后公司股票复牌。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Ａ

股简称：广汽集团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２３８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３５

Ｈ

股简称：广汽集团

Ｈ

股代码：

０２２３８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２３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２３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星期五）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４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１４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如下议题：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广汽中兴（宜昌）汽车项目的议案》，同意向全资子

公司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增资

７

亿元并通过兼并重组中兴汽车宜昌

分公司在宜昌市设立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 同意公司与

中兴汽车在宜昌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名称待定），开展汽车零部件的采购、

生产及集成业务，注册资金为

５

亿元人民币，其中，广汽集团占

４０％

股比，中兴

汽车占

６０％

股比；授权经理层具体推进上述项目实施。

表决结果：

１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广州电装有限公司广州工厂异地扩能建设项目的

议案》，项目总投资

６０

，

９７７

万元人民币，资金全部由该企业自有资金解决。

表决结果：

１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提供

６

亿元委托贷

款议案》， 同意向全资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提供

６

亿元的委托

贷款，期限一年，年利率为

４．２２％

，并授权经理层具体办理委托贷款的合同签署

等事宜。

表决结果：

１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投资企业经营者绩效考核实施方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

１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０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１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取得了国家知识产权

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及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

型

专利申请

日

专利权

期限

证书号 专利权人

１

一种防腐架空导线

涂油的方法及装置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４２２１９１．７

发明专

利

２０１１．１２．１６

二十年 第

１２４５０３１

号

河南通达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

２

框式绞线机集中上

下盘具的传动系统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０１３０９６．６

实用新

型专利

２０１３．０１．１１

十年 第

３１０８２８１

号

河南通达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

３

一种防止变速箱传

动轴漏油的装置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０１３０９７．０

实用新

型专利

２０１３．０１．１１

十年 第

３１０９８８３

号

河南通达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

４

一种绞线机放线盘

具的顶针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０１３０５７．６

实用新

型专利

２０１３．０１．１１

十年 第

３１１００８４

号

河南通达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公司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形成持续创新机制，

保持技术的领先，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０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２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

暨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史万福先生关于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解除质押暨重新质押的通知， 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史万福先生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１４

，

６５５

，

０００

股

ＩＰＯ

前锁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４．１８％

）质押给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史万福先生就上述质押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股权质押手续， 同时将上述股份质押给华泰证

券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初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购回交易日

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３

日。

截止本公告日，史万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２９

，

３１０

，

４６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２８．３７％

。 其中已质押股份数为

２９

，

３０７

，

６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８．３６％

。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８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广西桂林市翠竹路

２７－２

号公司本部二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章熙骏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４

人，代表股份

１２４

，

１２１

，

２８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３４．４７％

。

２

、出席会议的董事：章熙骏、李飞影、孙其钊、谢襄郁、肖笛波、阳伟中、赵

瀛生、刘学明、訚林

出席会议的独立董事：梅蕴新、廖志佐、闻心达、玉维卡

出席会议的监事：刘红、刘艺霞

出席会议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党委副书记张志成，财务总监陈罗曼，董

事会秘书黄锡军。

公司董事会聘请的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盛芳律师、梁定君律师出席了

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补选蒋芳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由刘红、刘艺霞、蒋芳三名监事组成。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４

，

１２１

，

２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盛芳、梁定君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关于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国浩律师（南宁）意字（

２０１３

）第

２

号］。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２

证券简称：天地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号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者交流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星期五）下午

２

时

～４

时在北京公司总部会议室召

开了投资者交流会。媒体、个人股东、机构投资者共

１８

人参加了本次交流会。本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范建，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宋家兴及相关部门负

责人出席本次交流会并回答了有关提问。

现将本次交流会召开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近期情况通报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范建首先介绍了公司今年上半年的总体情况，

并对公司所属山西天地王坡煤业有限公司的情况进行了说明。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宋家兴介绍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现金分红情况。

去年以来，煤炭行业经历了近

１０

年来最困难的时期，为煤炭企业服务的天

地科技，积极应对形势变化，克服困难，开展工作。 王坡煤矿、天地华泰等示范

工程业务的业绩下降较大，其他业务如煤机业务、技术服务、成套销售等同比

仍有所增长。

上半年，本公司所属王坡煤矿处于改扩建的验收阶段，加之面临该煤矿生

产以来最特殊的井下地质构造带，进行工作面搬家到面，煤炭产量、煤炭质量

均受到较大影响，发热量大大降低。因此，上半年王坡煤矿比较困难，收入大幅

下降，影响到公司示范工程板块的业绩。

山西省对煤矿改扩建验收工作非常严格，程序复杂。本公司及王坡煤矿都

非常重视王坡煤矿改扩建的验收工作，经有关部门批复，今年

６

月底王坡煤矿

３００

万吨改扩建工程正式进入联合试运转， 下半年是改扩建验收的关键阶段，

力争年底前完成

３００

万吨改扩建验收工作，并努力多出煤，出好煤。

在订单方面，公司调整策略，尽量回避风险，在签订合同方面有所选择，订

单数量及合同额上半年同比有所下降，下降幅度不是很大。

下半年在保证安全回收款项、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力争在成套销售、融资

租赁方面有更大的增长，并争取弥补上半年新签合同的不足。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要

求，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章程》中有关现金分红的条款进

行了修订， 明确了本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 现金分红具体条件和比例以及审

议、变更程序。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现金分红

１４５６７．０４

万元（含税），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

１１３４８１．５４

万元的

１２．８４％

。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三年，本公

司累计现金分红

３９８５７．０４

万元（含税），占这三年实现的年均可供分配利润的

４１％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现金分红符合中国证监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此外，公司自

２００２

年上市以来，已连续多年实施了送股、转股或现金分红，

累计现金分红约

５．８４

亿元，接近

２００２

年

ＩＰＯ

募集资金净额

２．９８

亿元的

２

倍。

二、提问并回答

问：上半年年煤机业务有增长，产品细分情况及未来趋势如何？

答：上半年，采煤机、刮板运输机及自动化业务有增长，但受行业影响掘进

机和洗选业务相对下降较大。 但整体看煤机业务板块同比仍是增长。 下半年，

公司要继续稳定采煤机和刮板机业务的优势， 争取掘进机业务有起色。 上半

年，开采设计事业部除工程施工方面有所下降外，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等方

面的发展较快，仍实现较快增长，这也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问：公司研发投入有所增加，请介绍研发投入的具体情况。

答： 随着国家加大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以及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项目的扶持，公司科研投入逐年增加，也取得了一定的科技成果，在推动煤

炭工业科技进步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公司各单位每年都争取一定

的科研经费和政府补贴，主要投入煤炭智能化掘采技术与装备、煤矿综放开采

关键技术与装备、 煤矿综采工作面自动化控制技术与装备等项目的研究开发

及成果转化工作。

问：王坡煤矿年底否能扭亏？

答：目前王坡煤矿已开始联合试运转，并正进行分项验收，煤炭质量也恢

复到正常水平。 希望改扩建验收合格后，收入、利润达到正常水平。

问：请介绍一下沁南和崔家沟这两个煤矿的进展情况。

答：山西沁南煤田的探矿权转采矿权进展顺利，探转采工作完成后，将启

动相关矿井建设工作。陕西崔家沟煤矿的框架协议已签署，由于该煤矿由监狱

管理局管理的特殊性，具体交接工作正在商定中。

问：成套化方面的有何计划？

答：公司要继续延伸发展成套化战略，来带动公司的煤机业务和示范工程

板块的发展，提高公司的竞争性。

特此公告。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６

证券简称：莲花味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股东的新的提案或修正

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在河南省项城市公司所在地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

人，代表有效表决股份数共计

２４６

，

０１５

，

０５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１

，

０６２

，

０２４

，

３１１

股

的

２３．１６％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规定，

董事长刘向东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审议表决

了以下议案。

二、提案表决情况

（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审议刘向东先生为公司董事；

同意

２４６

，

０１５

，

０５７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２

、审议刘旸先生为公司董事；

同意

２４６

，

０１５

，

０５７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３

、审议谷明亮先生为公司董事；

同意

２４６

，

０１５

，

０５７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４

、审议郑德洲先生为公司董事；

同意

２４６

，

０１５

，

０５７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５

、审议袁启发先生为公司董事；

同意

２４６

，

０１５

，

０５７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６

、审议曹波先生为公司董事；

同意

２４６

，

０１５

，

０５７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７

、审议王书苗女士为公司董事；

同意

２４６

，

０１５

，

０５７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８

、审议韩复龄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

２４６

，

０１５

，

０５７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９

、审议成先平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

２４６

，

０１５

，

０５７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１０

、审议刘建中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

２４６

，

０１５

，

０５７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１１

、审议陈宁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

２４６

，

０１５

，

０５７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二）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审议史克龙先生为公司监事；

同意

２４６

，

０１５

，

０５７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２

、审议胡晓平先生为公司监事；

同意

２４６

，

０１５

，

０５７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３

、审议张珍丽女士为公司监事；

同意

２４６

，

０１５

，

０５７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指派栾敬君、房晓东、李秋霞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大

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和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参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９７

证券简称：开滦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６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山西介休义棠倡源煤业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贷款对象：山西介休义棠倡源煤业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

中通投资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

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陆仟万元整（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整）

●

委托贷款期限：

１

年

●

委托贷款利率：

６．６０％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根据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决议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公司与开滦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开滦财务公司”）、山西介休义棠倡源煤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山西倡源公司”）签署编号为“

ＷＴＤＫ２０１３０２７

号”的《委托贷款合同》，

公司通过开滦财务公司向山西倡源公司提供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

公司向山西倡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有利于该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此委

托贷款主要用于山西倡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贷款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２

日止，贷款利率为

６．６０％

，贷款期限一年。 公司本次向山西倡源公

司提供的委托贷款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山西倡源公司向开滦财务公司支付委托贷款手续费构成关联交易， 已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上市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上述委托贷款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发放委托贷款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期限内，公司向山西倡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担保或委托贷款，

截至目前公司已对山西倡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二、委托贷款对象

／

借款人基本情况

注册地点（主要办公地点）：介休市连福镇后崖头村

注册资本：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宋益平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矿用物资采购与销售

山西倡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中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

中通公司”）的子公司。山西倡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山西中通公司以货

币出资

６

，

５６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４１％

，山西义棠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

事煤炭开采及煤炭产品的生产、销售，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其

４２％

的

股权，介休义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７％

的股权。 山西中通公司持有其

４１％

的

股权，并托管义民投资公司拥有的山西倡源公司

１７％

的股权，因而拥有对山西

倡源公司的控制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 山西倡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１００

，

５５０．５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７７

，

６１３．９８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３８

，

４５０．００

万元），净资产

２２

，

９３６．５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

３５

，

７９９．３２

万元，利润总额

６

，

０９５．６５

万元，净利

润

４

，

６２９．２２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末， 山西倡源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１００

，

０７９．７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７６

，

４４０．８２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３８

，

４５０．００

万元），净

资产

２３

，

６３８．８９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营业收入

１５

，

９６４．７８

万元， 利润总额实现

８６．２７

万元，净利润

－１２５．１４

万元。

三、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贷款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运转和相

关投资。 公司的委托贷款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四、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发放委托贷款为

１３６

，

９００

万元，均为对公司控股

子公司发放的委托贷款，公司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也不存在违规发

放委托贷款和逾期未收回委托贷款的情形。其中：为子公司迁安中化煤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为子公司唐山中润煤化工有限公司发

放委托贷款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 为子公司唐山考伯斯开滦炭素化工有限公司发放委

托贷款

９

，

４００

万元，为山西倡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８

，

５００

万元，为子公司唐山中

浩化工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为子公司唐山中阳新能源有限公

司发放委托贷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

特此公告。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２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０８

债券简称：

０９

金街

０２

２００９

年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公司债券（五年期）

２０１３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２００９

年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共三年期和五年期两个品种，债券简称分别为“

０９

金街

０１

”和“

０９

金街

０２

”，债券代码分别为

１１２００７

和

１１２００８

。

０９

金街

０１

（

１１２００７

）摘牌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终止交易。

０９

金

街

０２

（

１１２００８

）兑息的债权登记日（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凡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含）前买入并持有该品种债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兑息款的权利；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卖出该品种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获得本次兑息款的权利。

２００９

年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公司债券（五年期）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支付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年度”）的利息。

根据《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０９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１

、发行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９

年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公司债券（五年期）

３

、债券简称：

０９

金街

０２

４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０８

５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３３．６

亿元

６

、债券期限：

５

年

７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

５．７％

，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８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９

、起息日：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

９

月

１

日为该计息年度起息日

１０

、 付息日：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４

年间每年的

９

月

１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

日为休息日，则付息日顺延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

１１

、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

１２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

１３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兑息、兑付机构：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本次兑付的利息：按照《

２００９

年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公司债券

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五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５．７％

，每手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的本

期债券派发利息为

５７．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

每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４５．６０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５１．３０

元）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１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２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

３

、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０９

金街

０２

（

１１２００８

）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办法

１

、本公司将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

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 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

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

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本公司将在

０９

金街

０２

（

１１２００８

）付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将

０９

金街

０２

（

１１２００８

）

本年度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

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 （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

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１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２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

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

括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本

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３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世春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１１

层

联系人：张晓鹏、吕国强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７３０８８／６６５７３９５５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７３９５６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２

、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立群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联系人：丁宁、李彬楠、刘华欣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４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联系人：车军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

、

２００００２

、

１１２００５

、

１１２００６

证券简称：万科

Ａ

、万科

Ｂ

、

０８

万科

Ｇ１

、

０８

万科

Ｇ２

公告编号：〈万〉

２０１３－０４３

关于

２００８

年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本息兑付和摘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２００８

年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兑付本息

的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 本期债券的投资者根据其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收

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数量，

享有获得本次兑付本息的权利。本期债券将于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起停牌终止

交易，兑付本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２００８

年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０５６

号文”核准发行。 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兑付本金和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期间的利息。根据《万科企

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本次兑付本息的相关事项

公布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８

年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

品种、期限及规模：本期债券分为有担保和无担保两个品种。 其中，有担

保品种为

５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发行规模为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无担保品种为

５

年期

固定利率债券，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规模

为

２９０

，

０００

万元

３．

债券简称：有担保品种简称“

０８

万科

Ｇ１

”，无担保品种简称“

０８

万科

Ｇ２

”

４．

债券代码：有担保品种代码为

１１２００５

；无担保品种代码为

１１２００６

５．

债券利率：“

０８

万科

Ｇ１

” 票面利率为

５．５０％

，“

０８

万科

Ｇ２

” 票面利率为

７．００％

６．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７．

票面金额：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８．

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９．

起息日：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５

日

１０．

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自

２００９

年起每年的

９

月

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１１．

兑付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１２．

本期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二、本次本息兑付方案

１．

本期债券有担保品种“

０８

万科

Ｇ１

”的票面利率为

５．５０％

，本次兑付本息每

１０

张“

０８

万科

Ｇ１

”（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兑付本金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人民币

５５

元

（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取得的利息为

４４

元，包括

ＱＦＩＩ

和

ＲＱＦＩＩ

在内的非居民企业实际取得的利息为

４９．５

元）。

２．

本期债券无担保品种“

０８

万科

Ｇ２

”票面利率为

７．００％

，本次兑付本息每

１０

张“

０８

万科

Ｇ２

”（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兑付本金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人民币

７０

元

（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取得的利息为

５６

元，包括

ＱＦＩＩ

和

ＲＱＦＩＩ

在内的非居民企业实际取得的利息为

６３

元）。

三、本次兑付本息的债权登记日、兑付日

１．

本期债券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２．

本期债券停牌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３．

本期债券兑付本息的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

４．

本期债券兑付本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四、摘牌安排

公司本期债券（“

０８

万科

Ｇ１

”和“

０８

万科

Ｇ２

”）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摘牌。

五、兑付对象

本期债券本次兑付的对象为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全体持有

人（界定标准参见本公告的“特别提示”）。

六、兑付办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本息

的兑付。

在本次兑付资金到帐日

２

个交易日前，本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兑付的资

金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

将本期债券本次兑付资金划付给相应的证券网点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

公司营业部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本次兑付的本金及利息。

（注：本公司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协议规定，如本公司未按时足

额将债券兑付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后续兑付工

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相关公告为准。 ）

七、关于本次兑付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

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

括

ＱＦＩＩ

和

ＲＱＦＩＩ

）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

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前（含当

日）填写附件列示的表格传真至联系地址，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

（三）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八、咨询及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３３

号万科中心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８３

联 系 人：梁洁、吉江华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６０６６６６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５５３１６９６

九、相关机构

１．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２２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２５

联 系 人：聂磊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８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０４

２．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联 系 人：刘美华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附件：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

（

如有

）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

如有

）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应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债数

（

张

）

应纳所得税金额

（

人民币

：

元

）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签章：

日期：

2013年8月27日 星期二

Disclosure

B012

信息披露


